附件二：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
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金额：人民币1万元
开户名称：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园艺中心
账号：42001237053050000530
开户行：建行武汉科学院支行
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的递交时间：2011年12月30日12:30前
投标方应提交人民币1万元的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的一部分。
（1）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是为了保护招标方免遭投标方的不当行为而蒙受损失。招标方因投标方的行为而受到损害时，可根据相关规定没收投标方的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没收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的情况如下：①投标方在投标函格式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②投标方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签订合同、③投标方在签订合同后不能按合同约定条款履行合同。
（2）中标方的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在中标方按合同约定及相应的技术要求标准完成项目验收无异议后7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3）未中标方的投标及履行合同保证金，将在开标后7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